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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雜房公积金體中心文件

河公积〔2022〕2 6号

关于印发《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 

办法》已经市第三届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抄送：省住建厅，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人大办，市府办，市政协办。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部 2022年 4 月 1 5曰印发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实施办法

第 _ 条 为 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本市住房公积金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64号 ）、《广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基准适用的规则》 （粤规范〔 2020〕2 号 ）、《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 

基 准 （房地产和住房保障类)》（粤建执函〔2016〕2282号 ） 

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行政 

处罚实施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监督。

第 三 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河源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范围内对单位违反 

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 

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权限。

第 四 条 本 办法所称单位，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 

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 

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第五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 处罚法定原则。即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关于处罚种类、处罚幅度的规定。

(二） 公平公正原则。即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 

危害程度等基本相同或相近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使用 

依据、处罚幅度应基本一致。

(三） 过罚相当原则。即处罚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当，避免重过轻罚或者轻过重罚。

(四） 程序合法原则。即应当遵循法定程序，充分听取当 

事人的意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等合 

法权益。

(五）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即既要制裁违法行为，维 

护法律尊严，又要教育当事人，培养其守法意识。

第 六 条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细化标准》（以下简称《细化标准》）为本办法的附件，是行 

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标准。

第 七 条 根 据单位不同违法情形，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可以作出免予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决定。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予处罚：

(一） 单位在收到责令限期办理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已经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了住房公 

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二）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予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处罚，处罚标准按规定

标准上一档次计算（即：严重标准按一般标准执行，一般标准



按轻微标准执行，轻微标准免予处罚）：

(一） 单位主动及时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社会影响面 

较小的；

(二）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可以从轻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处罚标准按《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处罚最高上限5 万元执行：

(一） 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账户设立手续、在本行 

业或者本市有重大不良影响的；

(二） 对投诉人、举报人或者行政执法人员实施打击报复， 

经查证情况属实的；

(三） 经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纠正违法行为后, 

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 在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过程中故意隐瞒事实， 

弄虚作假或者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五） 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集体审议决定：

(一） 按第十条规定从重处罚的；

(二） 违法行为属于《细化标准》中违法程度严重的；

(三） 案情重大、情节复杂、争议较大的；

(四） 处罚较重，可能造成行政处罚执行困难或较大影响 

的；

(五）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或引发社会 

风险，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六）其他需要集体审议的。

在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 

应当由行政处罚决定审核人员进行审核。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 

定法制审核人员，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 

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应当组织听证，并 

根据听证情况依法依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应当进行法制 

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重大行政处 

罚决定。

第十二 条 本 办 法 自 2022年 5 月 1 5 日起施行，至 2027 

年 5 月 1 4 日失效。相关法律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 

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2016年 11月 2 2 日施行的《河源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河公积 

〔2016〕66号 ）同时废止。

附件：《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细化标准》



附 件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细化标准

序

号

违法

行为
法 律 依 据

违法

程 度
违 法 情 节

处 罚 细 化  

标 准

1

单 位 不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登 记 ，经 

责 令 逾  

期 不 办  

理 的 。

国 务 院 《住房公积金管  

理 条 例 》 第 三 十 七 条 ： 

违 反 本 条 例 的 规 定 ，单 

位 不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登 记 或 者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的 ， 由住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责 令 限  

期 办 理 ；逾 期 不 办 理 的 ， 

处 1 万 元 以 上 5 万元以 

下 的 罚 款 。

轻微
单 位 违 法 行 为 存 续 期  

间 3 个 月 以 内 的 。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一般

单 位 违 法 行 为 存 续 期  

间 3个 月 以 上 6 个月以 

内的。

处 2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严重
单 位 违 法 行 为 存 续 期  

间 6 个 月 以 上 的 。

处 4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2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经 

责 令 逾  

期 不 办  

理 的 。

国 务 院 《住房公积金管  

理 条 例 》 第 三 十 七 条 ： 

违 反 本 条 例 的 规 定 ，单 

位 不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登 记 或 者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的 ， 由住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责 令 限  

期 办 理 ；逾 期 不 办 理 的 ， 

处 1 万 元 以 上 5 万元以 

下 的 罚 款 。

轻微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5 0 人 以 下 的 。

处 1 万 元 以  

上 2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一般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5 0 人 以 上 1 0 0人 

以下的。

处 2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严重

不 为 本 单 位 职 工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账 户 设 立  

手 续 1 0 0人 以 上 的 。

处 4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备注：本表所称的“以下”包含本数，“以上”不包含本数（特别注明 

除外)。

— 6 —


